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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Sports Gear Co., Ltd. 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3 年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論事項

六、 臨時動議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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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Sports Gear Co., Ltd. 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3 年股東常會議程 

開會方式：實體股東會

開會時間：2023 年 5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 
開會地點：南山人壽教育訓練中心(台中市烏日區成功西路 300 號)B101

階梯式演講廳

開會程序：

一、 報告出席股數

二、 宣布開會

三、 主席致詞

四、 報告事項

(一) 2022 年度營業報告案。

(二) 2022 年度審計委員會審查決算表冊報告案。

(三) 2022 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配情形報告。

五、 承認事項

(一) 承認 2022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告案。 
(二) 承認 2022 年度盈餘分派案。

六、 討論事項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七、 臨時動議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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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2022 年度營業報告案。 

說明：本公司 2022 年營業報告書，請詳附件一(第 5-6 頁)。 

第二案

案由：2022 年度審計委員會審查決算表冊報告案。 

說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詳附件二(第 7 頁)。 

第三案

案由：2022 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配情形報告。 

說明：

一、本公司於 2023 年 3 月 9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依公司章程第 121 條之規定

係於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時發放員工酬勞不低於獲利的 2%，

本公司擬提撥稅前淨利(扣除分派員工及董事酬勞前之利益)之 3.03%，計新

台幣 74,450,000 元作為 2022 年度員工酬勞，以現金方式發放。 

二、本公司於 2023 年 3 月 9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依公司章程第 121 條之規定

係於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時發放董事酬勞不多於獲利的 2%，

本公司擬提撥稅前淨利(扣除分派員工及董事酬勞前之利益)之 0.97%，計新

台幣 23,824,000 元作為 2022 年度董事酬勞，以現金方式發放。 

肆、 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承認 2022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告案。(董事會提) 

說明：

一、本公司 2022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勤業眾信聯合會 

計師事務所蔣淑菁會計師及吳少君會計師查核完竣。

二、2022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告表詳如附件一(第 5-6 頁)及附件三(第

8-17 頁)，核請股東常會承認。

決議：

第二案

案由：承認 2022 年度盈餘分派案。(董事會提) 

說明：

一、本公司 2022 年度歸屬於母公司稅後淨利加計期初未分派盈餘為新台幣

3,053,309,342 元、提列 10%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180,809,073 元、提列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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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公積新台幣 794,856,841 元，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3,667,357,110 元，

擬每股發放現金股利新台幣 5 元。 

二、本次現金股利分派之基準日、發放日以及其他相關事項，擬授權董事長訂

定之。依現金股利分派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持有股數計算，計算至

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如有現金股利配發不足 1 元之畸零款，其合計數列

為公司其他收入。嗣後本公司因營運狀況造成已發行有權參與分派之股數

發生變動，致每股實際分派數額有調整之必要時，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

為必要之調整。

三、2022 年度盈餘分派表，詳如附件四(第 18 頁)。 

四、以上，核請股東常會承認。

決議：

伍、 討論事項

案由：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董事會提) 

說明：

一、依據台灣證券交易所 112 年 1 月 9 日臺證上二字第 1111704310 號公告修正

「外國發行人註冊地國股東權益保護事項檢查表」辦理，擬修正本公司公司

章程部分條文。

二、謹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五(第 19-25 頁)。 

三、以上，核請股東常會以特別決議表決。

決議：

陸、 臨時動議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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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前言：

2022 年隨著疫情趨緩、歐美經濟復甦，且歸功於高單價鞋品出貨增加、
合調整策略奏效，尤其卡達世足賽帶動品牌客戶足球鞋及運動鞋需求轉
升 2022 年各項業續。2022 年營收為新台幣 185.2 億元，較 2021 年 123

增加 61.9 億元，年增 50.17%; 整體稅後淨利較 2021 年增加 11.6 億元
178.87%。2022 年營收、獲利以及 EPS 皆創歷史新高。以下就本公司 20

經營狀況及 2023 年預計營運計畫報告如下：
..::.. 、 2022 年度營業報告

（一） 營業計劃實旄成果 單位：新台

會計科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增（減）金額
變

營業收入淨額 18,524,986 12,335,924 6,189,062 

營業毛利 4,284,342 2,434,574 1,849,768 

營業淨利 2,253,074 795,545 1,457,529 

稅前淨利 2,363,897 863,906 1,499,991 

稅後淨利 1,802,024 646,190 1,155,834 

（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分析項目 2022 年度 2021 年

負債占資產比率（％） 29.45 

財務結構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丶
廠房及設備比率（％）

337.33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325.89 

速動比率（％） 283.06 

資產報酬率（％） 10.20 

獲利能力
權益報酬率（％） 13.76 

純益率（％） 9.73 

每股盈餘（元） 9.22 

（三） 2022 年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2022 年並未公開財務預測。
（四） 生產概況 ：

本集圍 2022 年成品鞋生產量 43,791 仟雙，較 2021 年增加 34.80%

區佔比 60.44%, 柬埔寨區佔比 39.56% , 2022 年各區主要生產策略
． 越南區生產 26,468 仟雙：未來仍為集圍主力生產基地，將持續

理的改善，提高自動化設備的比例。
• 柬埔寨區生產 17,323 仟雙： 新擴增之 S3 廠房已投產，並將透

改善，持續提升生產技術能力。
． 未來產能之擴充將搭配全球化佈局，除了德國自動化工廠上路

牙新生產基地動工興建外，並看好印尼成為下一個重要製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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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新廠亦已積極趕工，將持續貼近市場並逐步擴充產能。
（五） 妍究發展

本公司持續投入各項制程的創新，2022 年 投入妍發金額 381,738 仟元，佔
合併營收 2.06%, 主要投入在直接射出技術的提升及各項制程的改善，以
提升生產效率及生產技術的創新。 本公司除了配合主要品牌設置專屬妍發
中心，從產品開發開始與品牌緊密互動，提禹樣品品質完成度及樣品交期
速度，提供品牌客戶更好的服務及解決方案。
葡萄牙的妍發中心是本公司歐洲研·發重要的基地，集設計、開發和小批量
生產於一盤的製鞋廠，直接射出等先進製造技術為本公司歐洲開發活動的
核心領域，藉由跟德國 FIL 聯手，進行自動化生產妍發及 DI 射出技術的妍
發，試產高單價直接射出鞋款，並期 藉此擴大歐洲其他投資機會。

（六） 企業責任
2022 年 後疫情時代，本公司仍未忘善盡企業防疫貴任，攜手志強社會福利
基金會協助心臟麻醉醫學會提供防疫所需快篩試劑。
也持續與臺安醫隗和臺安基金會合作辦理偏鄉部落口腔醫療巡迴義診、幫
助偏鄉學童提升教學設備與課輔品質丶寒冬助老長輩年 節關懷 … 等。
並與荒野保護協會合作，至台中市筏子溪進行淨溪活動，喚超大家垃圾減
量和河川生態保育重視，以實際行動為地球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 。
除此之外 ，本公司海外 各工廠皆以永續經營為目標，落實綠能環保達到節
能減廢及資源再生，愛護綠色地球。

三丶2023 年 度營運計劃
（一） 營業計劃

在通膨、持續升息之衝擊下，全球景氣降溫，受客戶庫存調整，2023 年 營
運將轉為謹慎保守。展望 2023 年，挑戰仍多，我們將與全髖同仁共同努力，
並積極做好成本控管，壯健公司營運與獲利，期望為全髖股東及員工持續
創造長期利益。

（二） 未來展望及發展策略
憑藉本公司專業經營之團隊，加以產品品質穩定、符合國際品牌水準，除
將持續深耕既有客戶 外，也積極拓展新客戶，且為了滿足品牌客戶 的需求，
本公司將持續擴充產能，並期在新生產基地之投產後，為營運挹注新成長
動能。同時在生產面，致力 於建置自動化設備、提升生產效率並落實精實
管理，以降低不良率。

（三）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盤經營環境之影攀
本公司秉持永續經營，積極面對外 在不同之 挑戰，隨時接收資訊並迅速提
供回饋，進而穩定成長並永續發展。

董事長詹� 經理人玢）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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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111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表，其中

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蔣淑菁會計師及吳少君會計師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表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

合，爰依證券交易法及公司法之相關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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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2 31  

111 12 31  110 12 31  
    

 
1100  $ 5,566,630 28  $ 6,041,954 37 
1170    3,351,556 17    1,764,362 11 
1200 54,126 - 34,589 - 
1220 30,018 - 53,380 - 
130X     1,817,958 9    1,548,998 9 
1476     2,074,839 10    1,179,429 7 
1479  938,780 5 575,936 4 
11XX     13,833,907 69    11,198,648 68 

 
1600     4,682,878 23    3,802,750 23 
1755    1,244,724 6    1,183,934 7 
1780  35,558 - 29,400 - 
1840 103,260 1 46,501 - 
1920  54,185 - 48,759 1 
1980  11,827 - 93,924 1 
1990  75,378 1 73,274 - 
15XX     6,207,810 31    5,278,542 32 

1XXX   $20,041,717  100  $16,477,190  100 

  
 

2100   $ 780,597 4  $ 406,156 3 
2150  4,565 - 618 - 
2170     1,612,956 8    1,329,468 8 
2200  977,682 5 755,195 5 
2230 593,046 3 313,856 2 
2280  88,326 - 70,942 - 
2320 174,417 1 210,883 1 
2399  13,403 - 8,569 - 
21XX     4,244,992 21    3,095,687 19 

 
2541  861,611 4 530,079 3 
2560  51,747 - 86,371 1 
2570 869 - 12,723 - 
2580  742,531 4 696,172 4 
25XX     1,656,758 8    1,325,345 8 

2XXX     5,901,750 29    4,421,032 27 

3110     1,960,456 10    1,960,456 12 
3211     7,954,196 40    8,444,311 51 

 
3310  210,263 1 145,770 1 
3320  794,855 4 549,790 3 
3350     3,053,312 15    1,750,824 11 
3400  173,461 1  (  794,855 )  (  5 ) 
31XX     14,146,543 71    12,056,296 73 

36XX   (  6,576 ) - ( 138 ) - 

3XXX     14,139,967 71    12,056,158 73 

 $20,041,717  100  $16,477,190  100 

111111111111111 110 12121212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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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4000 
$ 18,524,986  100 $ 12,335,924  100 

5000  14,240,644 77  9,901,350 80 

5900 4,284,342 23 2,434,574 20 

  
6100 369,522 2 270,022 2 
6200 1,279,005 7 1,068,182 9 
6300 381,738 2 300,856 3 
6450 

1,003 - ( 31 ) - 
6000 2,031,268 11 1,639,029 14 

6900 2,253,074 12 795,545 6 

7010 25,722 - 15,375 - 
7020 59,778 - 69,402 1 
7050  (  74,614 ) - ( 79,555 )  (  1 ) 
7100 99,937 1 63,139 1 
7000 

110,823 1 68,361 1 

7900 2,363,897 13 863,906 7 

7950 561,873 3 217,716 2 

8200 1,802,024 10 646,190 5 

111111111100000 1 11111

13



111  110  

8310  
8341 

$ 1,329,485 7  ( $ 333,806 )  (  3 ) 
8360 

8361 

 (  361,539 )  (  2 ) 88,733 1 
8300 967,946 5  (  245,073 )  (  2 ) 

8500 $ 2,769,970 15 $ 401,117 3 

8610 1,808,092 10 $ 647,299 5 
8620  (  6,068 ) - ( 1,109 ) - 
8600 $ 1,802,024 10 $ 646,190 5 

8710 2,776,408 15 $ 402,234 3 
8720  (  6,438 ) - ( 1,117 ) - 
8700 $ 2,769,970 15 $ 401,117 3 

9750 $ 9.22 $ 3.42 
9850 $ 9.17 $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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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A10000   $ 2,363,897   $ 863,906 
A20010 
A20100 746,855 757,329 
A20200 7,998 10,895 
A20300   1,003  (  31 ) 
A20900 74,614 79,555 
A21200  (  99,937 )  (  63,139 ) 
A21900 - 20,061
A22500 

13,952  (  2,159 )
A23800  (  4,663 )  (  23,882 )
A24100 60,837 23,353
A29900  (  76 )  (  39,133 )
A30000 
A31150  (  1,410,991 ) 795,339 
A31180 10,222  (  1,373 ) 
A31200  (  131,526 ) 142,376 
A31240  (  354,538 )  (  178,435 ) 
A32150 176,494  (  71,155 ) 
A32180 151,719 68,704 
A32230 3,861 4,340 
A33000 1,609,721 2,386,551 
A33100 73,013 47,146 
A33300  (  72,639 )  (  79,657 ) 
A33500  (  395,316 )  (  143,635 ) 
AAAA 1,214,779 2,210,405 

B02200 - ( 6,336 ) 
B02700  (  1,231,989 )  (  707,186 ) 
B02800 11,006 17,349 
B03700  (  627 ) 23,610 
B04500  (  14,781 )  (  7,850 ) 

111111111100000 1 11111

16



111  110  
B05350   $ - ( $ 28,528 )
B06500  (  682,806 ) (  260,952 )
B06800 9,570 (  79,986 )
BBBB  (  1,909,627 )  (  1,049,879 ) 

C00100 2,301,747 3,711,215 
C00200  (  1,959,418 )  (  4,139,437 ) 
C01600 1,590,755 250,000 
C01700  (  1,332,399 )  (  389,313 ) 
C04020  (  77,595 )  (  83,370 ) 
C04500  (  686,161 )  (  588,136 ) 
C04600 - 1,442,494
CCCC  (  163,071 ) 203,453 

DDDD 382,595  (  223,424 ) 

EEEE  (  475,324 ) 1,140,555 

E00100 6,041,954 4,901,399 

E00200   $ 5,566,630   $ 6,04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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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說明

48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

市場交易期間，本公司

召開股東會應編製股東

會議事手冊，並應依公

開發行公司法令規定，

於股東常會召開二十一

日前或股東臨時會召開

三十日前，將議事手冊

及其他會議相關資料公

告於金管會、櫃買中心

或證交所（如有適用）

指定之網站。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

市場交易期間，本公司

召開股東會應編製股東

會議事手冊，並應依公

開發行公司法令規定，

於股東常會召開二十一

日前或股東臨時會召開

十五日前，將議事手冊

及其他會議相關資料公

告於金管會、櫃買中心

或證交所（如有適用）

指定之網站。

依「公開發行公

司股東會議事手

冊應行記載及遵

行事項辦法」第

六條修正條文辦

理修正。

48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traded on the 

Designated Stock 

Market, the Company 

shall prepare a manual 

for each general meeting 

and such manual and 

relevant materials shall 

be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designated by the 

FSC, the TPEx or the 

TWSE (where 

applicable) thirty (30) 

days prior to the 

scheduled date of the 

relevant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fifteen (15) 

days prior to the 

scheduled date of the 

relevant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traded on the 

Designated Stock 

Market, the Company 

shall prepare a manual 

for each general meeting 

and such manual and 

relevant materials shall 

be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designated by the 

FSC, the TPEx or the 

TWSE (where 

applicable) twenty-one 

(21) days prior to the

scheduled date of the

relevant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fifteen (15)

days prior to the

scheduled date of the

relevant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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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a) 於下列決議經股東會通

過之情形下，於作成決

議之股東會前或股東會

中，以書面表示異議，

或以口頭表示異議經記

錄，且已投票反對或放

棄表決權之股東，得要

求本公司以當時公平價

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i) 公司締結、變

更或終止有關

出租公司全部

營業，委託經

營或與他人經

常共同經營之

契約； 

(ii) 公司轉讓其全

部或主要部分

之營業或財

產，但公司因

解散所為之轉

讓，不在此

限； 

(iii) 公司受讓他人

全部營業或財

產，對公司營

運產生重大影

響者；或 

(iv) 公司分割、合

併、收購或股

份轉換。 

於下列決議經股東會通

過之情形下，於作成決

議之股東會前或股東會

中，以書面表示異議，

或以口頭表示異議經記

錄，且已放棄表決權之

股東，得要求本公司以

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

有之股份： 

(i) 公司締結、變

更或終止有關

出租公司全部

營業，委託經

營或與他人經

常共同經營之

契約； 

(ii) 公司轉讓其全

部或主要部分

之營業或財

產，但公司因

解散所為之轉

讓，不在此

限； 

(iii) 公司受讓他人

全部營業或財

產，對公司營

運產生重大影

響者；或 

(iv) 公司分割、合

併、收購或股

份轉換。 

依台灣證券交易

所 112 年 1 月 9

日臺證上二字第

1111704310 號

公告修正「外國

發行人註冊地國

股東權益保護事

項檢查表」辦理

修正。 

80(a) In the event any of the 

following matter is 

resolved and adopted at 

general meetings, any 

Member who has notified 

the Company in writing 

of his objection to such 

matter prior to or on the 

meeting or has orally 

In the event any of the 

following matter is 

resolved and adopted at 

general meetings, any 

Member who has notified 

the Company in writing 

of his objection to such 

matter prior to or on the 

meeting or has orally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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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ed again his objection 

at the meeting with 

written record, and has 

voted against or 

abstained from voting, 

may request the 

Company to buy back all  

of his Shares at the then 

prevailing fair price: 

(i) The Company 

enters into, 

amends, or 

terminates any 

contract for lease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in 

whole, or the 

delegation of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to other 

or the regular 

joint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with others; 

(ii) The Company 

transfers the 

whole or a 

material part of 

its business or 

assets, provided 

that , the 

foregoing does 

not apply where 

such transfer is 

pursuant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mpany; 

raised again his objection 

at the meeting with 

written record, and has 

abstained from voting, 

may request the 

Company to buy back all  

of his Shares at the then 

prevailing fair price: 

(i) The Company 

enters into, 

amends, or 

terminates any 

contract for lease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in 

whole, or the 

delegation of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to other 

or the regular 

joint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with others; 

(ii) The Company 

transfers the 

whole or a 

material part of 

its business or 

assets, provided 

that , the 

foregoing does 

not apply where 

such transfer is 

pursuant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mpany; 

(iii) The Company 

21



(iii) The Company 

accepts the 

transfer of the 

whole business or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which has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Company’s 

business 

operations; or 

(iv) Spin-off, Merger, 

or Share Swap. 

accepts the 

transfer of the 

whole business or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which has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Company’s 

business 

operations; or 

(iv) Spin-off, Merger, 

or Share Swap. 

80(b) 前項放棄表決權之股份

數，不算入已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數。 

(本條新增) 依台灣證券交易

所 112 年 1 月 9

日臺證上二字第

1111704310 號

公告修正「外國

發行人註冊地國

股東權益保護事

項檢查表」辦理

修正。 

80(b) The Shares that has 

abstained from voting 

according to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may 

not be counted in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votes of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New prevision) 同上。 

97(b) 縱本章程第 97 條有相

反規定，董事對於董事

會議討論之事項或與本

公司之契約、擬簽定之

契約或協議有直接或間

接利害關係者，應依適

用法律於相關之董事會

說明其自身利害關係之

性質及重要內容。於本

縱本章程第 97 條有相

反規定，董事對於董事

會議討論之事項或與本

公司之契約、擬簽定之

契約或協議有直接或間

接利害關係者，應依適

用法律於相關之董事會

說明其自身利害關係之

性質及重要內容。於本

依台灣證券交易

所 112 年 1 月 9

日臺證上二字第

1111704310 號

公告修正「外國

發行人註冊地國

股東權益保護事

項檢查表」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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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進行併購時，本公

司董事應向董事會及股

東會（依其適用）說明

其與併購交易自身利害

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

成或反對該董事會及股

東會關於該併購決議之

理由，公司並應於股東

會召集事由中敘明董事

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

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

理由，其內容得置於中

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或

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

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以

內之血親，或與董事具

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

司，就董事會討論之事

項有利害關係者，視為

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利

害關係。「控制」及

「從屬」應依公開發行

公司法令認定之。 

公司進行併購時，本公

司董事應向董事會及股

東會（依其適用）說明

其與併購交易自身利害

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

成或反對該董事會及股

東會關於該併購決議之

理由。董事之配偶、二

親等以內之血親，或與

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

之公司，就董事會討論

之事項有利害關係者，

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

身利害關係。「控制」

及「從屬」應依公開發

行公司法令認定之。 

 

修正。 

97(b)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in this Article 

97, a Director who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erested in any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a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or a contract or proposed 

contract or arrangement 

with the Company shall 

declare the nature and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such 

interest at the relevant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a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In a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in this Article 

97, a Director who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erested in any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a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or a contract or proposed 

contract or arrangement 

with the Company shall 

declare the nature and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such 

interest at the relevant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a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In a 

同上。 

23



Merger transaction by the 

Company, a Director 

who has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erger transaction 

shall explain in the Board 

meeting and the general 

meeting (where 

applicable)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such personal 

interest and the cause of 

approval or dissent to the 

board and members’ 

resolution regarding the 

Merger transaction, and 

the Company shall 

itemize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a Director’s 

personal interest and the 

cause of approval or 

dissent to the resolution 

of merger/consolidation 

or acquisition in the 

notice to convene a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the essential contents 

may be posted on the 

website designated by the 

R.O.C authority in 

charge of securities 

affairs or the Company, 

and the address of such 

website shall be indicated 

in the above notice.  

Where the spouse, the 

person related to a 

Director by blood and 

within the second degree, 

or any company which 

Merger transaction by the 

Company, a Director 

who has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erger transaction 

shall explain in the Board 

meeting and the general 

meeting (where 

applicable)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such personal 

interest and the cause of 

approval or dissent to the 

board and members’ 

resolution regarding the 

Merger transaction. 

Where the spouse, the 

person related to a 

Director by blood and 

within the second degree, 

or any company which 

has a controlling or 

controlled relation with a 

Director has interests in 

the matters under 

discussion in the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such 

Director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The 

terms "controlling" and 

"controlled" shall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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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a controlling or 

controlled relation with a 

Director has interests in 

the matters under 

discussion in the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such 

Director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The 

terms "controlling" and 

"controlled" shall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157 除董事會另有規定外，

本公司會計年度應於每

年 12 月 31 日結束，於

公司設立當年度後，於

每年 1 月 1 日開始。 

(本條新增) 明定會計年度期

間。 

157 Unless the Directors 

otherwise prescribe, the 

financial year of the 

Company shall end on 

31st December in each 

year and, following the 

year of incorporation, 

shall begin on 1st 

January in each year. 

(New prevision) Specified fiscal 

yea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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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目的

為建立本公司良好股東會治理制度、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理機能，爰依上市

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2.範圍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3.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3.1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3.2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論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說明資料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

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料，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

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料，供股東隨時索閱，並陳

列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案股務代理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3.3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3.4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更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行、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六、發

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五十六條之一及第六十條之二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並說明其主要內容，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3.5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

完成後，同次會議不得再以臨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更其就任日期。

  3.6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

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不列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

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不列為議案。股東得

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利益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

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不列入

議案。

  3.7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理股東之提案、書

面或電子受理方式、受理處所及受理期間;其受理期間不得少於十日。

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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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不予列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參與該項議案討論。

  3.9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理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

條規定之議案列於開會通知。對於未列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

東會說明未列入之理由。

4.委託書

4.1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

代理人，出席股東會。

 4.2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

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

者，不在此限。

 4.3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5.召開地點及時間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應充分考量獨立董事之意見。

6.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6.1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理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

注意事項。

 6.2 於 6.1 所稱受理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理之；報到

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理之。

 6.3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

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不

得增列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

明文件，以備核對。

 6.4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6.5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料，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6.6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

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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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股東會主席、列席人員

7.1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

能行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

不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

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7.2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理者，以任職六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狀況

之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7.3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數之董事

及各類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

議事錄。

  7.4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7.5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8.錄音、錄影存證

8.1 本公司應於受理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行過程、投票計票

過程全程連續不間斷錄音及錄影。

  8.2 股東會前項錄音及錄影資料應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9.出席股數

9.1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9.2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數及出席股份數

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不足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

布流會。

  9.3 依第 9.2 條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

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行召集股東會。

  9.4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數達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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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議案討論

10.1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臨時

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行，非經股

東會決議不得變更之。

  10.2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第 10.1 條之規定。 

  10.3 第 10.1 條及第 10.2 條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臨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

議，主席不得逕行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

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

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10.4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臨時動議，應給予充分說明及討論

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並

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11.股東發言

11.1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

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11.2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不

符者，以發  言內容為準。

  11.3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不得超過兩次，每次不得超過五

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11.4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不得發言干

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11.5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

言。

  11.6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12.表決股數之計算

12.1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12.2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數，不算入已發行股份之總數。

12.3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致有害於本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

入表決，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

  12.4 前項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股份數，不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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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

上股東委託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之百分

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13.表決權行使

13.1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列無

表決權者，不在此限。

  13.2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行以電子方式並得採行以書面方式行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時，其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

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13.3 第 13.2 條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

意思表示者，不在此限。

  13.4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第 13.3 條行使表決權之意

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理

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13.5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數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總數後，由股東逐案進行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

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13.6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13.7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分。

  13.8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

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數，並作成紀錄。

14.選舉事項

14.1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理，並應當場宣

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數及落選董事名單及其獲

得之選舉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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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

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

終結為止。

15.股東會議事錄

15.1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

日內，將議事錄分發各股東。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15.2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15.3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領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數）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

揭露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數。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16.對外公告

16.1 徵求人徵得之股數及受託代理人代理之股數，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

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16.2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令規定、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

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17.會場秩序維護

17.1 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識別證或臂章。

17.2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識別證。

   17.3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

止之。

   17.4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不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行經制止不從者，

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離開會場。

18.休息、續行開會

18.1 會議進行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不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

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行開會之時間。

   18.2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

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18.3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行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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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實施與修訂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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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公司法（修改版）

第七次修訂及重述章程

Sports Gear Co., Ltd. 

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西元 2022 年 5 月 27 日特別決議通過生效） 

1. 本公司名稱為 Sports Gear Co., Ltd.。

2. 本公司註冊所在地為 Portcullis (Cayman) Ltd 之所在地，即開曼群島 Portcullis

(Cayman) Ltd. of The Grand Pavilion Commercial Centre, Oleander Way, 802

West Bay Road, P.O. Box 32052, Grand Cayman KY1-1208，或董事會日後決

議的其他地點。

3. 本公司設立之目的未受限制，且本公司有權從事開曼群島公司法（及其修正）

所未禁止之任何營業項目。

4. 本公司有權依開曼群島公司法（及其修正）規定從事具有完全行為能力自然

人所得為之行為。

5. 縱有前述規定，本公司於依銀行及信託公司法（及其修正）規定取得相關執

照前不得從事銀行或信託業務，於依保險法規定（及其修正）取得相關執照

前不得於開曼群島內從事保險業務或保險經理人、代理人、經紀人業務，於

依公司管理法（Companies Management Law）（及其修正）取得相關執照前

不得從事公司管理之業務。

6. 除為促進本公司於開曼群島外經營業務外，本公司不得於開曼群島與任何人

士、事務所或公司進行交易；惟本條之規定不得解讀為限制本公司於開曼群

島簽訂契約，及於開曼群島行使所有為執行其於開曼群島外之業務所需之權

力。

7. 各股東對本公司之義務限於其未繳清之股款。

8. 本公司授權資本額為新臺幣 5,000,000,000 元，分成 500,000,000 股普通股，

每股面額為新臺幣 10 元。本公司有權依開曼群島公司法（及其修正）或本

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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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贖回或買回股份、分割或整合股份，將原有、買回、增加或減少之

資本額全數或部分發行為附（或無）優先、特別、遞延權利或附限制之股份。

除非股份發行條款有明示規定者外，所發行之股份無論為普通股或特別股均

與本公司先前所發行股份之權利相同。

9. 若本公司登記為豁免公司者，其營運將受開曼群島公司法（及其修正）第 174

條所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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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公司法（修改版） 

股份有限公司 

Sports Gear Co., Ltd. 

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次修訂及重述章程 

（經西元 2022 年 05 月 27 日特別決議通過生效） 

 
釋義 

1.  

本公司不適用開曼群島公司法（及其修正）附錄一附表 A 所列規則。 

2.   

(a)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本章程之名詞定義如下： 

公開發行公司法令 係指規範公開發行公司及於中華民國

證券交易所或證券市場上市（櫃）公

司之中華民國法律、命令、規則，包

括但不限於公司法、證券交易法、企

業併購法、大陸地區及台灣地區人民

條例、及相關主管機關及交易所（包

括但不限於金管會、經濟部、證交

所、櫃買中心）依法制定之命令、規

則。 

本章程 

 

係指本公司章程或其修訂者。 

審計委員會 

 

係指由本公司之獨立董事組成，隸屬

於董事會之委員會。 

董事會 係指由本公司全體董事組成之董事

會。 

資本公積 係指本公司(i)發行股份之溢價(ii)受領

贈與之所得，及(iii)其他依公開發行

公司法令或一般公認會計準則認定之

資本公積項目。 

董事長 係指所有董事間選出擔任董事會主席

35



之董事。

本公司 係指 Sports Gear Co., Ltd. 志強國際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指定證券市場 係指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董事 係指本公司現任之董事，或依具體情

形，組成董事會或委員會之董事，且

應包含任何所有獨立董事；

股票停止過戶期間 係指依本章程第 45 條之定義。 

股利 包括紅利在內。

電子紀錄 定義如《電子交易法》之定義。

電子交易法 係指開曼群島《電子交易法》（依其

最新修訂內容）。

員工 係指本公司及/或任一從屬公司之員

工，其範圍由董事會決定之；

興櫃 指櫃買中心於中華民國建置之興櫃股

票市場。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就任一人而言，指另一人因血緣或婚

姻之緣故而與該人有親屬關係，且係

屬二親等以內之關係，包括該任一人

之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子女、

孫子女，及該任一人之配偶之父母、

兄弟姊妹、及祖父母。

金管會 係指中華民國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獨立董事 係指為符合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而經股

東會選舉為獨立董事之董事。

本法 係指開曼公司法及其任何增訂或其他

相關修法，且在本章程中，如提及本

法任何條文時，指以任何法律予以修

改後的最新條文。

公開資訊觀測站 係指臺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

站。

股東 係指於本公司股東名簿登記為持股人

者；

章程大綱 係指公司股東根據本法通過之公司章

程大綱， 及其隨時之修改或更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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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 

 

係指下列交易： 

（i）(A) 所有參與該交易之公司解散

並合併為一新設公司，由新設公司概

括承受被合併公司之一切權利義務，

或（B）所有參與該交易之公司均合

併至其中一家成為存續公司，由存續

公司概括承受參與合併公司之一切權

利義務，且於上述任何一種情形，其

對價為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或其他公

司之股份、現金或其他資產；或 

（ii）其他符合本法或公開發行公司

法令定義之併購類型。 

月 係指日曆月。 

普通決議 係指由有表決權股東親自或經由代理

人（如允許委託）於本公司股東會以

簡單多數決所為之決議。（已出席但

未行使表決權之股東，將視為放棄行

使表決權，但仍計入已出席會議之表

決權數。） 

特別股 係指依本章程第 7 條之定義。 

私募 係指股份於中華民國登錄興櫃或於證

交所上市期間，由本公司依公開發行

公司法令私募股份或本公司其他證

券。 

登記辦公室 係指本公司目前之註冊辦公室。 

股東名簿 係指本公司依本法設置之股東名簿。 

薪資報酬委員會 係指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設置，隸屬

於董事會之委員會。 

限制型股票 係指依本章程第 13 條之定義。 

中華民國 係指臺灣，中華民國。 

秘書 係指由董事指派執行本公司秘書職務

之任何人，包括任何助理秘書。 

公司章 係指本公司印章並包括每一個複製

章。 

股份 係指就本公司資本所發行之任何種類

股份，包括畸零股份。 

股務代理機構 係指經中華民國主管機關發給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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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開發行公司法令得提供特定股

務服務之代理人。

股份轉換 係指一公司依中華民國企業併購法規

定，讓與全部已發行股份予他公司，

而由他公司以股份、現金或其他財產

支付公司股東作為對價之行為。

簽署 包含簽名或以機械方式蓋印之簽名。

特別盈餘公積 係指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所規定之定

義。

特別決議 於不違反本法之前提下，係指於本公

司股東會中，經有權參與表決之股東

親自出席、或經由委託書表決、或經

法人股東或非自然人股東合法授權之

代表出席表決，經計算每位股東有權

表決權數後，以出席股東表決權至少

三分之二同意通過之決議。（已出席

但未行使表決權之股東，將視為放棄

行使表決權，但仍計入已出席會議之

表決權數。）

分割 係指一公司將其得獨立營運之全部或

任一之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

司，作為既存或新設之受讓公司發行

新股予為轉讓之該公司或該公司股東

對價之行為。

法定盈餘公積 係指依據公開發行法令規定自本公司

當年度盈餘提撥百分之十之盈餘公

積。

從屬公司 指(i)公司持有其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

份總數或資本總額超過半數之公司；

或(ii)公司、其從屬公司及控制公司直

接或間接持有其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

份總數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數之公

司。

重度決議 係指 (i)由代表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三分之二或以上之股東出席股東會，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同意通過的決

議；或 (ii)若出席股東會的股東代表

股份總數雖未達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三分之二，但超過公司已發行股份總

數之半數時，由該股東會出席股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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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三分之二或以上之同意通過的決

議。（已出席但未行使表決權之股

東，將視為放棄行使表決權，但仍計

入已出席會議之表決權數。）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係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 

櫃買中心 係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 

庫藏股 係指依本法及本章程經本公司買回而

未予銷除且繼續持有之本公司股份。 

證交所 係指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b)  

除另有規定外，經本法定義之文字或意義，於本章程應為相同之解釋。 

(c)  

於本章程，除另有規定外： 

(i) 僅表示單數之文字包括複數在內，反之亦然； 

(ii) 僅表示男性之文字包括女性在內； 

(iii) 僅表示「人」之文字包括公司、合夥、信託、法人或團體在內，不論是否已

設立； 

(iv) 除非另有規定，本章程內之通知應以書面為之，且所有稱「以書面」或「書

面」應包括列印、印刷、影印及其他以永久可視以顯示或重製文字之方式，

包括電子紀錄； 

(v) 於本章程條款，電子交易法第 8 條及第 19 條不適用；且 

(vi) 「得」應解釋為容許的，「應」應解釋為「強制的」。 

(d)  

本章程使用的標題僅為參考方便，不應影響本章程之解釋。 

股份發行 

3. 

(a) 

本公司發行股份時得不印製股票。如董事會決議印製股票時，依股東名簿記載為股東

之人有權依董事會決議之股票印製形式取得股票。股票得蓋有公司印章或機器蓋印之

授權簽字。所有股票應連續編號或予以識別，並應指明與該股票相關之股份。所有為

了轉讓目的而繳交予本公司之股票，應予以註銷。於繳交並註銷與所表彰股份相同編

號的舊股票之前，不得簽發新股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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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內，除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應發行股票者外，本公司

股份應無實體發行。

(c) 

本公司依本章程第 3(a)條發行實體股票時，本公司應於該等實體股票依本法、章程大

綱、本章程、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規定得發行之日起三十日內，交付實體股票予認股

人，並應於交付該等實體股票前，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規定辦理公告。

(d) 

本公司應發行無實體股票時，相關事項應依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辦理，且應於得

發行股份之日起三十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無實體股份予認股人,並於交付前公告

之。

4.  

(a) 

本公司不得發行無記名之股份。

(b) 

本公司不得發行任何未繳納股款或僅繳納部分款款之股份。

5.  

若股票塗污、磨損、遺失或毀損，得提出證明、賠償並支付公司在調查證據過程中所

生之合理費用，換發新股票，該相關費用由董事會定之，並（在塗污或磨損之情形）

於交付舊股票時支付之。

6.  

(a)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有決議外，對於所有本公司尚未發行之股份，董事會

得：

(i) 依其認為適當之方式、時間、權利或限制，提供、發行及分配該等股份予他

人認購；但除依據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規定所為者外，本公司股份不得

折價發行；且

(ii) 依據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內）規定，

授與股份選擇權、發行認股權憑證或類似憑證；且為前述目的，董事會得保

留適當數量之未發行股份。

(b)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本公司發行新股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數的同意，並限於本公司之授權資本內為之。

7.  

於不違反本章程第 8 條規定且於本公司授權資本額之範圍內，本公司得經董事會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的同意，發行不同股份類別之股份（以下稱「特

別股」），其權利得優先或劣後於本公司所發行之普通股。

40



8. 

(a) 

本公司發行特別股時，下列事項應明定於本章程：

(i) 特別股分派股息、紅利或其他利益之順序、定額或定率；

(ii) 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率；

(iii) 特別股股東行使表決權之順序或限制（包括無表決權等）；

(iv) 本公司經授權或強制贖回特別股時，其贖回之方法，或表示公司無強制贖回

該特別股權利之聲明；及

(v) 與特別股權利及義務有關之其他事項。

(b)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章程大綱及本章程所規範特別股之權利、利益及限制，以及得發

行之股數，應以特別決議修訂之。

9.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

(i) 董事會得依據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規定保留發行新股總數不超過百分之

十五之股份供本公司及從屬公司之員工認購；且

(ii) 本公司以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時，董事會依前項規定保留股份予員工優先認購

後，除公開發行公司法令另有規定，或金管會、櫃買中心或證交所（如有適

用）認為無須或不適宜對外公開發行者外，本公司應提撥發行新股總額百分

之十（或依股東會普通決議決定之較高比例），在中華民國境內對外公開發

行。

10. 

(a)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內，除股東會依普通決議另為決定外，本公司現

金增資發行新股時，除依前條規定保留員工優先認購及在中華民國境內對外公開發行

之股份後，應公告並分別通知原股東，得按原有股份比例儘先分認剩餘股份。原股東

持有股份按比例不足分認一新股者，得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原股東於前述

時間內未認足者，未認購之新股，得公開發行或洽由特定人認購。

(b) 

於公司現金增資發行新股並訂定認股繳款期限少於一個月時，已認購本公司現金增資

發行新股之人，如有延欠應繳之股款，本公司應定一個月以上之期限催告該認股人繳

款，並聲明倘認股人逾期不繳納應繳之股款時，本公司得認定該認股人喪失其認購權。

縱有前述規定，如本公司原訂之股款繳納期限為一個月以上而認股人未依原訂之股款

繳納期限繳股款者，其於原訂之股款繳納期限屆至時喪失認購權。就認股人喪失其認

購權之未認購股份，本公司得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規定之方式提供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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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前條規定於本公司因以下目的發行新股者，不適用之： 

(i) 公司合併、分割、或為公司重整有關者； 

(ii) 與公司履行員工認股權憑證及/或選擇權之義務有關者； 

(iii) 與履行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義務有關者； 

(iv) 與履行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特別股之義務有關者； 

(v) 與本公司第 12 條進行私募有價證券有關者； 

(vi) 與股份轉換有關者； 

(vii) 與本公司依第 13 條規定發行限制型股票有關者；或 

(viii) 公司依本章程第 124 條或第 130 條規定發行股票。 

12. 

(a) 

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內，在符合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情形下，本公司得股東會

特別決議，於中華民國境內對下列之人進行有價證券之私募： 

(i) 銀行業、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經金管會核准之法人或機

構； 

(ii) 符合金管會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金；或 

(iii) 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 

(b) 

依前項規定，本公司普通公司債之私募，得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數的同意，於董事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分次辦理。 

13. 

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內，本公司得以股東會重度決議通過發行限制員工權利之

新股（以下稱「限制型股票」）予本公司及/或從屬公司之員工，不適用本章程第 9 條

及第 10 條之規定。關於發行限制型股票，其發行數量、發行價格、發行條件、限制

及其他事項應遵守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規定。 

14. 

(a) 

縱有第 13 條之規定，本公司得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的

同意，通過一個以上之員工獎勵措施，並得發行股份或選擇權、認股權憑證或其他類似

之證券予員工；為免疑義，上開事項無需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b) 

依前述第 14（a）條發行之選擇權、認股權憑證或其他類似之證券不得轉讓，但因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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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在此限。

(c) 

本公司與其員工就第 14（a）條所定之獎勵措施簽訂契約，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

認購特定數量之本公司股份。此等契約之條款對相關員工限制不得低於其所適用之激

勵措施所載條件。

(d) 

本公司及從屬公司之董事非前述第 13 條所定限制型股票及第 14 條所定獎勵措施之對

象，但倘董事亦為本公司或其從屬公司之員工，該董事得基於員工身分（而非董事事

份）認購限制型股票或參與獎勵措施。

15. 

(a) 

本公司得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依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所定程序及條件減少資本。

(b)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本公司股份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包

括認股權憑證、選擇權或公司債）之發行、轉換或銷除，以及轉增資、股務等，應遵

循本法、公開發行公司法令及公開發行公司股務處理準則（暨其修訂）之規定。

贖回及買回股份

16. 

(a) 

本公司贖回、買回、或取得（因股份抛棄或其他情形）之股份，應依董事會認為適當

之期間、方式及條件立即辦理註銷或以庫藏股持有之。

(b) 

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內，所有有關本公司買回及贖回股份之事項，均應遵循本

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

17. 

(a) 

於不違反本法之情形下，本公司得發行將由或應由本公司或股東行使贖回權或贖回選

擇權之股份。有關得贖回股份之股票，應載明該等股份係可贖回。

(b) 

於依本法規定得授權之範圍內，本公司有權得自資本或其他帳戶或其他資金中支付贖

回股份之股款。

(c) 

得贖回股份之贖回價格或其計算方式，應於股份發行前由董事會訂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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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內，在不違反本法、公開發行公司法令、章程大綱、本章

程之情形下，本公司得依董事會三分之二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所定之條件

及方式，買回其自身股份（包括可贖回之股份），並依據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規定作為

庫藏股由本公司持有。但如本公司擬向全體股東買回股份，並立即辦理銷除者，該等

買回應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且除本法或公開發行公司法令另有規定者外，買回股

份之銷除，應按銷除當日各股東之持股比例為之（四捨五入至董事會決定之整數

位）。

(b) 

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通過買回並銷除本公司股份，得以本法允許之方式支付買回股

款，包含現金或其他財產；惟以其他財產支付買回股款時，該財產之價值應 (i) 於董

事會提交股東會決議前，送交中華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作為普通決議授權買回並銷

除本公司股份之依據，及 (ii) 經收受以其他財產支付買回股款之各股東同意。 

(c) 

本公司如依本條規定決議買回於中華民國證交所上市之股份者，應依公開發行公司法

令之規定，將董事會決議及執行情形，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報告；其因故未執行買回

於中華民國證交所上市之股份者，亦同。

19.  

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

(i) 本公司買回股份之數量比例，不得超過買回時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

十，且買回股份之總金額，不得逾保留盈餘加發行股份溢價及已實現之資本

公積之金額。

(ii) 董事會買回股份之決議及執行情形（包括因故未能依據前述董事會議買回者

（如有）），應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向股東報告。

(iii) 買回之時點、價格及其他條件應由董事會自行決定，惟：

（a） 相關買回交易應依中華民國證券法令之規定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辦

理；且

（b） 相關買回交易應符合本法。

20. 

(a)  

本公司應登記於股東名簿為庫藏股之持有人，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凡於本公司持有

庫藏股期間：

(i) 不論為何種目的，不得將本公司視同股東對待，且不得行使任何關於庫藏股

之任何權利，任何行使該等權利之行為均屬無效；

(ii) 庫藏股不得以任何方式質押或設定擔保；

(iii) 無論係為本章程或本法之目的，庫藏股不得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任何會議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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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表決權且不算入本公司計算已發行股份之總數；且 

(iv) 庫藏股不得受股息或紅利之分派或支付，或其他本公司資產（包括解散時分

配予股東之賸餘財產）之分配（無論係現金或其他）。 

(b) 

除本法及本章另有規定者外，庫藏股之全部或一部得轉讓予任何人（包括員工，在不

違反本條第（e）項規定之前提下，該等員工資格應由董事會定之）。董事會得決定本

項轉讓之期限及條件（包括限制員工依本項規定取得之庫藏股在最長不超過二年之期

間內，不得轉讓）。 

(c) 

本公司因轉讓庫藏股所取得之對價（如有），其金額應依本法規定記入帳戶。 

(d) 

在不違反本條第（e）項規定之前提下，本公司得經最近一次股東會之重度決議，以

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庫藏股予員工（以下稱「折價轉讓」），但該次股東

會之召集通知中應載明於以下事項主要內容之說明，不得以臨時動議為之： 

(i) 董事會所定折價轉讓之轉讓價格、折價比率、計算依據及合理性； 

(ii) 折價轉讓之轉讓股數、目的及合理性； 

(iii) 認股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認購之股數；以及 

(iv) 董事會認為可能影響股東權益之事項，包括(x)依據公開發行公司法令，折價

轉讓可能費用化之金額及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之情形，及(y)依公開發行公司

法令，說明折價轉讓對公司造成之財務負擔。 

(e)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通過且已折價轉讓予員工之庫藏股股數，累計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

總數之百分之五，且單一認股員工之認購股數累計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

零點五。 

股東名簿 

21. 

本公司應保存其股東名簿。董事會應於開曼群島境內或境外，於其認為適當之處所備

置一份或數份之股東名簿。 

22. 

(a) 

無論本章程是否有其他規定，於不違反開曼法律之情形下，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無

實體發行股份之持有人詳情應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提供予公司之紀錄上所載之人為

股東，且該紀錄應構成公司股東名簿之一部。於收到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通知前述紀

錄後，本公司應依該紀錄更新股東名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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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令另有規定外，(i)本公司無須承認因信託而持有股份之人，且(ii)除股東外，本公

司無須承認任何人對股份享有任何權利。

23. 

為決定有權獲得股東會或股東會延會通知之股東，或有權在股東會或股東會延會投票

之股東，或有權獲得股利之股東或為其他目的而需決定股東名單者，董事會應決定股

東名簿之閉鎖期間，且該閉鎖期間不應少於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規定之股東會召開前之

最少期間。

24. 

於依第 23 條之限制下，除股東名簿變更之停止外，或為取代股東名簿變更之停止，

董事會為決定有權獲得股東會通知，或有權在股東會或股東會延會投票之股東名單，

或為決定有權獲得股利或為任何其他目的而需決定股東名單時，得預先或延後指定一

特定日作為基準日。董事會依本第 24 條規定指定基準日時，該基準日應係於股東會

開會日前，且董事會應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該基準日。

25. 

有關執行股東名簿停止變更期間之規則及程序，包括向股東發出有關停止變更期間之

通知，應依據董事會通過的政策（董事會可隨時變更之），該相關政策應符合本法、

章程大綱、本章程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規定。

股份轉讓

26. 

於不違反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情況下，本公司發行之股份應得自由轉讓。但公

司保留給員工承購之股份，得由董事會自由裁量決定限制員工在一定期間內不得轉

讓，但其期間最長不得超過二年。

27. 

在不違反本章程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情況下，股東得轉讓其全部或一部之股份。股

份轉讓書應由讓與人或其代表人簽署，於受讓人之名稱登記於公司股東名簿前，讓與

人應被視為股份持有者。

28. 

股份轉讓登記得於股東名簿依本章程第 23 條停止過戶登記時暫停。 

29. 

以實體發行之股票，其轉讓得依一般書面格式、或董事會通過之其他書面格式為之。

就實體股票之轉讓，除提供相關股份之股票及董事會合理要求得證明讓與人係有權轉

讓之其他證據外，董事會得拒絕承認任何轉讓文件。

30. 

於應適用開曼群島法律要求之情況下，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無實體發行股份之轉

讓，得依指定證券市場或公開發行公司法令所認為適當之移轉或處理方式為之。

股份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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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如股東死亡，其共同持有股份之其他尚存共同持有人，或如為單獨持有股份者，其法

定代理人，為本公司唯一承認有權享有該死亡股東之股東權益之人。死亡股東之財產

就其所共同持圶之股份所生之義務，不因本章程之規定而免除。依本法第 39 條規

定，本條所稱法定代理人係指該死亡股東之執行人或管理人、或依董事會裁量之其他

經適當授權處理該股份事宜之人。 

32. 

因股東死亡、破產而對股份享有權利之人，於董事會認為證據充足時得登記為股東，

或選擇指定他人登記為股份受讓人。 

33. 

經檢附董事會要求證明讓與人為所有權人之文件與董事會時，應登記受讓人為股東。

縱有上述規定，如董事會於該喪失權利之股東尚未死亡或破產時，有權拒絕或暫停股

東登記，董事會於任何情況下應享有與該情形相同之拒絕或暫停登記之權利。 

34. 

如有二位或以上之人登記為股份共同持有人，而共同持有人中有人死亡時，尚存之共

同持有人就該股份有絕對之所有權，且除該共同持有人為最後尚存之共同持有人外，

本公司不承認任何對該共同持有人遺產之權利主張。 

股份權利變更 

35. 

無論本公司是否處於清算程序，如本公司資本分為不同種類之股份，除該類股份發行

條件另有規定外，該類股份之權利得經該類股份持有人之股東會特別決議變更或取消

之。縱有前述規定，如本章程之任何修改或變更將損及任一種類股份之優先權，則相

關之修改或變更除經公司股東會特別決議外，並應經該類受損股份股東另行召開之股

東會特別決議通過。本章程中與股東會有關之規定應準用於每一相同種類股份持有人

之會議。 

36. 

股份持有人持有發行時附有優先權或其他權利之股份者，除該類股份發行條件另有明

確規定外，其權利不因創設或發行與其股份順位相同之其他股份而被視同變更。 

股東會 

37. 

除年度股東常會外之所有股東會，應稱為股東臨時會。 

 

38. 

本公司應於每一會計年度終了後六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股東會作為年度股東常會，並

應於開會通知中載明該會議為股東常會。 

39. 

47



除第 38 條另有規定外，董事會得於必要時，召開股東會。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

場交易之期間內，股東臨時會亦得由在股東提出請求日持有不低於當時已發行股份總

數合計百分之三之股份，且持有該股份至少一年之股東，以書面請求召開。

40. 

前述第 39 條所規定股東之請求，應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如董事會於股東提

出請求日起十五日內未為股東臨時會召集之通知，則提出請求之股東得依據公開發行

公司法令自行召集股東臨時會。

41.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股東得自行召集股東臨時會，但該等股東應至

少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本公司已發行流通在外過半數之股份。股東持有股份數額及

持有股期間之計算及決定，應於股票停止過戶期間之首日以股東名簿所載者定之。

42. 

[Deleted] 

43. 

(a)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股東會應於中華民國境內

召開。

(b)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期間內，如董事會決議在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本公

司應於董事會決議後二日內申報櫃買中心/證交所核准。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

時，公司應委任一中華民國境內之專業股務代理機構，受理該等股東會行政事務（包

括但不限於受理股東委託行使表決權事宜）。

股東會通知

44. 

(a)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

股東臨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股未滿 1000 股之股東，公司

得以公告方式通知之。通知之寄發及召集日均不計入前述期間。前述通知應以書面為

之，並載明開會之地點、日期、時間、議程與召集事由，並依本章程之規定送達，或

於取得股東事前同意且不違反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情形下，以電子通訊方式為

之。

(b) 

本公司股份未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股東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股

東，但該通知得經全體股東於會議前或會議中之同意免除之，且該通知或同意得以電

子郵件、電報或傳真方式送達之。

45.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董事會應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擇定基準日以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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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收受股東會通知及得表決之股東，並相應地停止股東名簿記載之變更。董事會應

決定暫停辦理股份轉讓登載於股東名簿之期間（以下稱「股票停止過戶期間」）。 

46. 

(a)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至少三十日前或股東臨

時會開會至少十五日前，公告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論

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說明資料。 

(b)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股東依據本章程採行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

權時，本公司應將前項資料及行使表決權格式，併同寄送給股東。 

47. 

(a) 

下列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並說明其主要內容，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i) 選任或解任董事； 

(ii) 變更章程； 

(iii) 公司解散、合併、股份轉換或分割； 

(iv) 締結、變更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契

約； 

(v)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資產； 

(vi)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vii) 解除董事所為之與公司業務範圍相同行為之競業禁止； 

(viii) 以發行新股之方式，分配股息、紅利或其他與股份相關分配之全部或一部；  

(ix) 將法定盈餘公積、股份溢價及/或本公司受領贈與之所得之資本公積，以發行

新股或現金方式，依持股比例分配予原股東； 

(x) 公司私募發行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xi) 依本章程第 20（d）條規定轉讓股份予員工； 

(xii) 減資；及 

(xiii) 申請停止公開發行。 

(b) 

上開事項之主要內容應公告於證券主管機關或本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該網站之網

址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48.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應編製股東會議事手冊，並

應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規定，於股東常會召開二十一日前或股東臨時會召開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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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將議事手冊及其他會議相關資料公告於金管會、櫃買中心或證交所（如有適用）

指定之網站。

49. 

股東會召集通知偶發之遺漏寄送或股東未收受召集通知，不影響該次股東會已進行程

序之效力。

股東會程序

50. 

除非股東會之出席成員已達法定人數，否則不得為任何決議。除章程另有規定外，代

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親自或委託代理人出席，應構成股東會之法定出席股

份數。

51. 

(a)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於相關之股票停止過戶期間前，持有已發行股

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一位或數位股東，得以書面或本公司所指定之任何電子方

式向本公司提出一項股東常會議案。

(b)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股票停止過戶期

間，公告受理股東提案之受理處所及受理期間；該受理期間不得少於十日。

(c) 

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參與該項議案討論。

(d) 

除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予列入股東常會議案：

(i) 該議案依本法、公開發行公司法令、或本章程規定，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ii) 提案股東於本公司股票停止過戶期間開始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者；

(iii) 提案超過一項者；

(iv) 提案超過三百個中文字者；

(v) 該議案於本公司公告受理期間外提出者。

如股東提案係為敦促本公司增進公共利益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列入

議案。

(e) 

本公司應於寄發股東常會召集通知前，將處理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

之議案列於召集通知。對於未列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說明未列入之

理由。

52.

50



除本章程另有明文規定且不違反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規定外，如在指定為股東會會議

之時間開始時出席股東代表股份數未達法定出席股份數，或者在股東會會議進行中出

席股東代表股份數未達法定出席股份數者，董事長得宣布延後開會，但其延後次數以

二次為上限，且延後時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如股東會經延後二次開會但出席股東

代表股份數仍不足法定出席股份數時，董事長應宣布該股東會流會。如仍有召集股東

會之必要者，則應依章程規定重行召集一次新的股東會。

53.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其主席應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或所指定之代理人因故不能

行使代理職權時，應由其他出席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之。

54.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股東會決議之表決應以投票方式決定之。

55.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於本法允許之前提下，本章程之內容不妨礙任

何股東於決議作成後三十日內，以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有違反法令或本章

程，向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訴訟，尋求適當救濟。因前述事項所生爭議，得以臺灣臺

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56. 

除本法、章程大綱、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任何於股東會上提交股東決議、同意、確

認或承認者，應以普通決議為之。

57. 

股東會之議事規則及程序應由董事會訂定，並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且該議事規則

及程序應依據本法、本章程、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制定。

58. 

於不違反本法之前提下，本公司得隨時以普通決議變更章程大綱中之以下事項：

(i) 增加資本，分為不同股份類別及面額之股份；

(ii) 將全部或一部股份合併再分割為面額大於已發行面額之股份；

(iii) 將全部或一部之現有股份分割為面額小於已發行股份面額之股份，但每一再

分割股份之已繳股款與未繳股款（如有）應按原股份再分割之比例等比例減

少之，且本公司得以普通決議，使該等再分割之股份，享有優先、遞延或其

他權利，或受其他本公司就未發行股份或新股得賦加之限制；

(iv) 銷除在有關決議通過日仍未被認購或同意認購之任何股份，並據以減少資本

額；

(v) 為轉換股票面額之目的，將全部或一部已繳納股款之股份，轉換為任何面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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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已繳納股款之股份。

59. 

於不違反本法之情況下，公司得隨時以特別決議：

(i) 變更公司名稱；

(ii) 修改章程；

(iii) 修改章程大綱所規範之目的、權限或其他事務；

(iv) 以法律允許之任何方式減少資本及資本贖回準備金；或

(v) 依本法為合併。

60. 

於不違反本法之情況下，本公司之以下行為應取得股東重度決議之許可：

(i) 締結、變更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契

約；

(ii)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iii)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iv) 解任董事；

(v) 解除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競業之禁止；

(vi) 依本章程第 130 條，將可分派股息及/或紅利及/或其他款項以發行新股方式

撥充資本；

(vii) 分割；

(viii) 進行合併，惟符合本法定義之「併購及／或合併」時，僅須特別決議即可；

或

(ix) 股份轉換。

61. 

除本法或公開發行公司法令另有規定外，本公司參與合併後消滅，或本公司概括讓

與、股份轉換或分割而致終止上市（櫃），且存續、既存、新設或受讓之公司為非上

市（櫃）公司（包含證交所/櫃買中心之上市（櫃）公司）者，應經本公司全數已發行

股份總數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同意行之。

62. 

於不違反本法之情況下，公司得依下列規定自願解散：

(i) 如係因本公司不能清償到期債務，以股東會普通決議自願解散；或

(ii) 如有前述第 62(i)條以外之事由，以股東會特別決議自願解散。

63. 

儘管本章程另有相反規定，本公司股份非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經有權受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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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出席股東會行使表決權之全體股東簽章之（一份或數份）書面決議（包括特別決議

或重度決議），應與經股東會合法通過之決議具有相同效力。 

股東表決權 

64 

在不違反當時各股份所附權利或限制下，每一親自出席或委託代理人出席之股東，就

所持有之每一股份均有一表決權。股東係為他人持有股份時，股東得主張分別行使表

決權，其分別行使表決權之資格條件、適用範圍、行使方式、作業程序及其他事項，

應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規定辦理。 

65. 

(a) 

於共同股份持有人之情形，共同股份持有人應從中選出一代表以行使其股東權益，且

該代表所行使之表決權（親自或委託代理人）應被接受並排除其他共同股份持有人行

使表決權。 

(b) 

股東為法人時，得經其董事會或其他管理單位之決議，授權其認為適合之自然人為其

代表人、代表出席任何股東會或本公司股份類別之股東會。 

66. 

心神喪失或有管轄權法院已裁定為精神喪失之股東，得由其監護人或該法院指派具監

護人性質之其他人行使表決權，且該等監護人或其他人士得由代理人代為行使表決

權。 

67. 

除非於認定基準日已登記為本公司之股東，且除非該成員已支付相關催繳股款或其他

款項，否則任何人無權於任何股東會上行使表決權。 

68.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本公司應提供股東以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惟股東會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或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要求時，本公司

應提供股東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如表決權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

行使時，該等行使表決權之方式應載明於寄發予股東之股東會通知。股東擬以書面投

票或電子方式行使其表決權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將其投票指示送達於本公

司，投票指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先前投票指示者，不在此

限。股東依前開規定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行使其於股東會之表決權時，視為委託會

議主席為其代理人，於股東會上依其書面或電子文件指示之方式行使表決權。會議主

席基於代理人之地位，就書面或電子文件中未提及或未載明之事項、及／或該股東會

上所提出對原議案之修正，皆無權行使該股東之表決權。為免疑義，該股東以該等方

式行使表決權，即應視為其就該次股東會中所提之臨時動議及／或原議案之修正，業

已放棄表決權之行使。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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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股東擬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已依本章程第 68 條之規定向本公司送達其

投票指示後，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二日，以與先前依本章程

第 68 條送達之投票指示之相同送達方式（如快遞、掛號郵件或電子方式，依實際情

形而定），另向本公司送達其欲撤銷先前投票指示之個別通知。倘股東逾期撤銷其投

票決定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70. 

股東為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而已依本章程第 68 條之規定向本公司送達其

投票指示者，有權依本章程規定另行指定他人代理其出席該次股東會。於此情形，該

代理人就表決權之行使應視為撤銷該股東先前送達本公司之投票指示，本公司應僅計

算該受明示指定之代理人所行使之表決權。

71. 

下列之股份除不得行使表決權外，亦不算入已發行股份之總數（即不得列入股東會之

股東法定出席人數及不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

(i) 本公司依法持有自己之股份；

(ii) 直接或間接被本公司持有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本總數超過半數之

從屬公司，所持有本公司之股份；或

(iii) 本公司、從屬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公司及該控股公司之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

持有他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本總數超過半數之他公司，所持

有本公司之股份。

72. 

(a)  

股東對於股東會討論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時，就其所持有

之股份，不得在股東會上就此議案加入表決，且其持有之股份數不算入已出席股東之

表決權數，但為計算法定出席股份數門檻之目的，此等股份仍應計入出席該股東會所

代表之股份數。前述股東亦不得代理其他股東行使表決權。

(b)  

董事以股份設定質權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數額二分之一時，其超過之股份

不得行使表決權，不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但仍應計入股東會出席股數。

委託書

73. 

(a)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理人出席

之。受託代理人不須為股東。

(b)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除本法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委託書格式應由

本公司印發，載明下列事項：(i) 填表須知，(ii) 股東委託行使事項或委託行使表決權

事項，以及(iii) 股東、受託代理人及徵求人(如有)基本資料，併同股東會召集通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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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日發送全體股東。 

74.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委託一人為限，並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依前條規定送本公司

或股務代理機構。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後送達之委託書亦於股東

會開會五日前送達且聲明撤銷委託書者，不在此限。 

75. 

委託書送達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至遲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或股務代理機構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76. 

股東依第 68 條之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得依本章程規定委託代理人

出席股東會，於上開情形，代理人所行使之表決權應視為股東撤回其先前向公司行使

之表決權，且公司應僅得計算該受明示指定之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行使之表決權。 

77. 

於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除依中華民國法律設立之信託事業或經中華

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或依本章第 68 條規定被視為代理人之股東會

主席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

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不應算入贊成或反對相關決議而投出

之票數，亦不應算入該次決議投票之具表決權股數，但應算入股東會之已出席股份總

數。有上述排除表決權之情形時，應以經排除之具表決權股份與代理人所代理各股東

具有表決權之股數，按比例排除之。 

78. 

委託書之使用或徵求應符合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特別是中華民國公開發行公司出

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暨其修訂、補充或修改))。 

股東會議事錄 

79.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載明會議之年、月、日、場所、議事經過之要領

及結果、主席姓名及議決方法、出席股東人數、代表股數，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

章，以公告方式為之。上項議事錄，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異議收買請求權 

80. 

於下列決議經股東會通過之情形下，於作成決議之股東會前或股東會中，以書面表示

異議，或以口頭表示異議經記錄，且已放棄表決權之股東，得要求本公司以當時公平

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v) 公司締結、變更或終止有關出租公司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

經營之契約； 

(vi) 公司轉讓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但公司因解散所為之轉讓，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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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

(vii) 公司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產生重大影響者；或

(viii) 公司分割、合併、收購或股份轉換。

81. 

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內，在不違反本法、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情形下，股東為

第 80 條之請求，應於股東會決議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提出，並列明請求收買價格。如

本公司與股東間就收買價格達成協議者，本公司應自股東會決議日起 90 日內支付價

款。

82. 

雖有前條規定，於不違反本法規定之前提下，如股東依第 80（iv）條所訂事由向本公

司請求收買其所有之股份但就收買價格自股東會決議日起 60 日內未達成協議者，本

公司應依企業併購法於此期間經過後 30 日內，以全體未達成協議之股東為相對人，

向臺灣臺北地方法院聲請為公平價格之裁定，且本公司應自決議日起 90 日內，依其

所認為之公平價格支付價款予未達成協議之股東。如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決定之公平價

格高於本公司認為之公平價格，本公司亦應支付其差額及利息（如有適用）予該等股

東。

董事及董事會

83. 

(a)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立董事）應不少於七名，且不得多於九名。每一屆董事會之董事

席次，應於選舉該屆董事之股東會召集通知中載明。

(b) 

每一董事任期不得逾三年，董事得連選連任。在董事有缺額時，經股東會補選之新任

董事任期應補足原董事之任期。

84. 

除經指定證券市場核准者外，互為具有配偶關係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董事席

次，應少於董事總席次之半數。

85.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選任董事，當選人不符合第 84 條規定時，不符規定之董事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以符合第 84 條規定之必要限度內，其當選失效。已充任董事

違反前述規定者，當然解任。

86. 

(a)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內，除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另有准許者外，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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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三人，且獨立董事席次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於公

開發行公司法令要求範圍內，獨立董事其中至少一人應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

至少一名獨立董事應具有會計或財務專業知識。股份登錄興櫃或於中華民國上市前，

董事會得決議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選任獨立董事。

(b)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內，董事（包括獨立董事及獨立董事以外之董

事）之提名應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採候選人提名制度。

(c) 

獨立董事應具備專業知識，且於執行董事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立性，不得與本公司有

直接或間接之利害關係。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立性之認定，應

符合公開發行公司之規定。

董事選舉

87. 

(a) 

本公司得於股東會選任任何人為董事，其得票數應依本章程第 88 條計算之。有代表

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親自出席或委託代理人出席）者，即構成

選舉一席以上董事之股東會法定出席股份數。

(b) 

法人（或其他法人實體）為股東時，得指派一人或數人為其代表人被選舉為董事。代

表人有數人時，得分別當選。

88. 

董事應由股東以下述之累積投票制方式選舉產生：

(i) 董事選舉時，每一股東得行使之投票權數，為其所持之股份乘以該次股東會

應選出董事（包括獨立董事及非獨立董事）人數之數目；

(ii) 股東得將其投票權數集中選舉一名董事（包括獨立董事及非獨立董事）候選

人，或分配選舉數名董事（包括獨立董事及非獨立董事）候選人；

(iii) 相同類別之董事中（即獨立董事或非獨立董事），與董事應選出人數相當，

並獲得最多選票之候選人，當選為董事；且

(iv) 如有兩名以上之相同類別之董事候選人獲得相同選票數，且當選人數超過該

類別董事應選人數時，相同票數之董事應以抽籤決定當選之人。如董事候選

人未出席該次股東會，會議主席應代其抽籤。

89. 

獨立董事因故辭職或解任，致人數不足本章程規定時，本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

選之。所有獨立董事均辭職或解任時，董事會應於事實發生日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

時會補選獨立董事以填補缺額。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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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因故解任，致不足五人者，本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經

選任之董事總席次三分之一者，本公司應於事實發生日六十日內，召開股東會補選

之。 

董事解任及消極資格 

91. 

(a)本公司得隨時以重度決議解除任何董事之職務，無論是否選任其他董事取代該名董

事。 

(b) 

於本公司董事任期尚未屆滿前改選全體董事者，如未決議原董事於任期屆滿始為解

任，應視為於改選時或股東會決議之其他日期提前解任。前述改選應有代表已發行股

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親自出席或委託代理人出席。若全體董事之任期同時屆滿，而在

屆滿前未召開股東會進行改選者，董事任期應繼續並延長至下次股東會選任或改選新

任董事且該等董事就任時止。 

92. 

(a)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董事執行業務，有重大損害本公司之行為或違

反法令及／或本章程之重大事項，但未以重度決議將其解任者，於本法及公開發行公

司法令許可之範圍內，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於該次股

東會後三十日內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並得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為訴訟管轄法院。 

(b) 

於不違反本法之情形下，繼續六個月以上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

得以書面請求審計委員會之任一獨立董事為本公司，向有管轄權之法院（包括臺灣臺

北地方法院），對董事提起訴訟。該獨立董事自收受前述請求日起三十日內不提起訴

訟時，於開曼群島法令允許之範圍內，該請求之股東得為本公司提起訴訟。 

93. 

(a)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擔任董事，其已擔任

者，當然解任： 

(i) 依本章程規定董事被解除職務； 

(ii) 董事死亡；  

(iii) 依本章程第 84 條規定董事當然解任者；  

(iv) 董事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辭任董事職位； 

(v) 經法院依本章程第 92(a)條規定裁判解任； 

(vi) 受破產之宣告，或法院宣告進入清算程序，尚未復權者； 

(vii) 經相關管轄法院或主管機關裁決其無行為能力，或依適用法律，其行為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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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限制； 

(viii) 受輔助宣告（依中華民國民法定義）或相似之宣告，且該宣告尚未撤銷。 

(ix) 曾犯中華民國法規禁止之組織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且（A）尚未執行、

（B）尚未執行完畢、（C）服刑完畢或緩刑期滿尚未逾五年，或（D）赦免

後未逾五年； 

(x) 曾因刑事詐欺、背信或侵占罪，經受有期徒刑一年以上判決確定，且（A）

尚未執行、（B）尚未執行完畢、（C）服刑完畢或緩刑期滿尚未逾二年，或

（D）赦免後未逾二年；  

(xi) 曾犯貪污治罪條例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且（A）尚未執行、（B）尚未執

行完畢、（C）服刑完畢或緩刑期滿尚未逾二年，或（D）赦免後未逾二年；

或 

(xii) 曾因使用信用工具而經拒絕往來尚未期滿者。 

(b)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若董事（獨立董事除外）在任期中轉讓股份超

過選任當時所持有本公司股份數額二分之一時，當然解任，其解任毋須經股東會之同

意立即生效。 

(c)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董事（獨立董事除外）當選後，於就任前轉讓

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數額二分之一時，或於股東會召開前之股票停止過

戶期間，轉讓持股超過二分之一時，毋須經股東會之同意，其當選失其效力。 

董事報酬 

94.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董事會應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設立至少由三名

成員組成之薪資報酬委員會，且成員中至少二分之一以上須為獨立董事。薪資報酬委

員會成員之專業資格、所定職權之行使及相關事項，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規

定。於薪資報酬委員會設立時，董事會應以決議通過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組織章程，且

該組織章程並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規定。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前，

董事會得決議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 

95. 

(a) 

前條所稱薪資報酬應包括董事及經理人之薪資、股票選擇權與其他具有實質獎勵之措

施。 

(b) 

董事報酬得有不同。不論本公司盈虧，每年由董事會參考薪資報酬委員會（若有設置

者）之建議，依下列因素酌給之(i)其對本公司營運參與之程度；(ii)其對本公司貢獻之

價值；(iii)參酌同業通常水準；及(iv)其他相關因素。本公司亦得支付董事因往返董事

會、董事會授權由董事組成之委員會、本公司股東會或與本公司業務相關或為董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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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職務而適當支出之差旅費、住宿費及其他費用。董事有權依開曼群島公司法、公開

發行公司法令、服務協議或其他與本公司簽訂之相類契約，獲配本公司利益。

董事權限與責任

96. 

本公司業務應由董事會管理及執行。於管理本公司業務時，於本章程、本法及本公司

於股東會指示之範圍內，除經本法或本章程要求應由本公司於股東會行使者外，董事

會得行使本公司之一切權力。

97. 

(a) 

於不違反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前提下，董事得親自或透過其公司為本公司提供

專業服務，且該董事或其公司，得如同其非為董事情況下就所提供之專業服務收取報

酬；惟本條不構成授權董事或其公司得擔任本公司稽核職務。

(b) 

縱本章程第 97 條有相反規定，董事對於董事會議討論之事項或與本公司之契約、擬

簽定之契約或協議有直接或間接利害關係者，應依適用法律於相關之董事會說明其自

身利害關係之性質及重要內容。於本公司進行併購時，本公司董事應向董事會及股東

會（依其適用）說明其與併購交易自身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該董事會

及股東會關於該併購決議之理由。董事之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

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董事會討論之事項有利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利

害關係。「控制」及「從屬」應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認定之。

(c) 

縱本章程第 97 條有相反規定，董事對於董事會討論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

本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表決，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表決權。依前述規定不

得行使表決權之董事，其表決權不計入已出席董事之表決權數。

(d) 

縱本章程第 97 條有相反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

者，應於股東會向股東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股東會重度決議之許可。

98. 

(a) 

董事會得任命任何人（無論其是否為董事）為經理或管理公司事務之代理人，擔任其

認為妥適之公司職責，該名經董事會任命之人並得由董事會解任之。經理人之報酬由

董事會決定之，但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內，該報酬之金額應由薪資報

酬委員會決定。

(b) 

董事會得委任公司秘書（如有需要亦可委任助理秘書），並決定其合適之任期、酬勞

及工作條件。董事會得隨時解任公司秘書或助理秘書。公司秘書應出席股東會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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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議事錄。除公開發行公司法令另有規定外，公司秘書應依本法或董事會決議執行

職務。 

99. 

所有支票、本票、票據、匯票與其他可轉讓支付工具以及付款予本公司之收據，應依

董事會決議決定之方式為簽名、簽發、承兌、背書或以董事會決議之其他方式簽署。 

100. 

董事會得行使本公司所有權力借款，以就本公司事業、財產與未繳納之股本或其任何

部分設定抵押或設定負擔，以及發行公司債、債券與其他有價證券作為本公司或任何

第三人之任何債務、責任或義務之擔保。 

101. 

於不違反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於本公司之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內）

之情況下，董事會得委派由其成員所組成之委員會行使其職權；各該委員會於行使職

權時應遵守董事會頒布之相關規定。於不違反董事會所訂準則及規則下，各委員會之

開會及議事程序應遵守本章程對董事會之開會及其議事程序所為之規定。 

102. 

董事會得隨時以授權書或其他方式指定任何公司、事務所、個人或團體（無論由董事

會直接或間接提名），擔任公司之代理人，在董事會認為適當的條件與期間下，擁有

相關權力、授權及裁量權（但不得超過根據本章程董事會所擁有或得以行使之權

力）。該等授權得涵蓋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條款，以保護或方便與該代理人處理代理事

務，並得授權該代理人複委任其權力、授權及裁量權。 

103. 

(a) 

本公司董事及經理人及任何受託管理人在處理與本公司有關業務之期間，及各前任董

事、前任經理人、前任受託管理人，及其各自之繼承人、執行人、管理人、個人代表

人（各該人等於本條稱為「被補償人」），因執行其職務或其應盡之職責、或於其職務

上或信託中，因其作為、同時發生之作為、或其不作為所衍生或遭受之求償、成本、

費用、損失、損害及支出，本公司應以其資產補償之，且被補償人對其他被補償人之

行為、所收款項、過失或違約，或為一致性需求所參與之收取，或就本公司應或得存

放保管金錢或財產之銀行或他人，或對本公司因擔保而應存入或補提之任何不足金額

或財產，或因執行其職務或信託而生或相關聯之任何其他損失、災禍或損害，概不負

責；惟如係因上述人員之詐欺、不誠實或因違反本章程第 104 條所致者，不在此限。 

(b) 

本公司得為其董事或經理人就其因擔任董事或經理人而生之責任購買保險或續保，或

以該保險補償其對本公司或從屬公司可能因過失、違約、違反職責或背信而有罪，所

依法而生之損失或義務。 

104. 

於不影響及不違反本公司之董事依開曼群島之普通法原則及法律對本公司及股東所負

之一般董事責任之情形下，董事於執行本公司之業務經營時，應忠實執行業務並盡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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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本公司受有損害者，於法律允許之最大限度內，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如董事因為違反上開規定之行為，而為自己或他人取得任何利益

時，於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下，本公司應採取所有適當之行動及步驟及於法律允許

之最大限度內，自該董事處使該等利益歸為本公司所有。本公司之董事於其執行業務

經營時，如有違反法律或命令導致本公司對於任何人負有任何補償或損害責任時，該

董事應與本公司就該等補償或損害負連帶賠償之責，且若因任何原因，該董事無須與

本公司負連帶賠償之責，該董事應就其違反其責任導致本公司所受之任何損失予以補

償。經理人於執行本公司職務時，應負與本公司董事相同之損害賠償責任。

董事會程序

105.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且董事會得因執行業務而召集、休會及依其認為適切之其他

方式管理其會議。

106. 

本公司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董事會；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並應依公

開發行公司法令辦理。

107. 

董事長得隨時召集董事會，但秘書經董事長要求時應隨時召集董事會。

108.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前，董事會之召集應至少於 48 小時前通知各董事；

但遇有過半數董事同意之緊急情事時，得以較短之召集通知、或於通知每位董事後、

或經每位董事同意後無需事前通知，而為召集。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

間，召集董事會時，應於預定開會日七日前，將載明擬討論事項及承認事項（如屬適

當）之開會通知寄發各董事。但遇有過半數董事同意之緊急情況時，得依符合公開發

行公司法令之方式，以較短之召集通知召集。為本條之目的，如經董事同意時，開會

通知得以電子方式寄送。

109. 

董事會會議所需之法定出席人數，應為過半數之董事。

110. 

董事得以視訊會議，或於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許可範圍內，以其他通訊器材參與

董事會，使所有與會者同時並即時參與討論，並視為親自出席。

111. 

董事會會議中之決議應由出席董事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始為通過，票數相同時則為不

通過。為此目的，已出席會議並得行使表決權之董事，如未就議案行使表決權者，視

為反對該議案。

112. 

董事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任何董事會。代理人構成出席人數之計算，為一切目

的，且代理人之表決應視為該委託董事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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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a) 

委託代理人之方式應以董事會認可之書面為之，且得於任何時間以相同方式撤銷委

託。該委託或撤銷委託之通知方式亦同。 

(b) 

代理人以董事為限，且只得代理一位董事出席董事會。 

114.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董事會缺額不影響在職董事繼續執行其職務。 

115.  

縱本章程另有相反規定，本公司股份未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經全體在職董事或

全體委員會成員簽章的一份或數份書面決議（包括於複本簽署或以電子郵件、電報或

傳真方式簽署），應於董事會會議或委員會會議合法通過之決議具有相同效力。 

116. 

董事長（如有）如出席董事會，應為董事會議主席。董事長缺席時，應依公開發行公

司法令指派或選舉會議主席。 

 

117. 

本公司於股東會就本章程所為之制定或修改，不應使董事會於本章程未制定或修改前

之有效行為變為無效。 

酬勞、股息、及撥充資本 

118. 

董事會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通過後，或於本章程第 60（vi）條所述情況下，依重度決

議通過後，於不違反本章程及股東會之指示下，依各股東持股比例發放股息予股東，

且股息得以現金、股份或在符合本章程第 119 條下，將其全部或部分以各類資產發

放。本公司就未分派之股利概不支付利息。 

119. 

於不違反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情形下，除以本公司已實現或未實現利潤、股份

溢價帳戶或本法允許之公積、準備金或其他款項支付股利或為其他分派外，本公司不

得發放股利或為其他分派。除股份所附權利另有規定者外，所有股利及其他分派應依

股東持有股份比例計算之。如股份發行條件係從一特定日期開始計算股利，則該股份

之股利應依此計算。 

120. 

除本法、本章程或股份所附權利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司盈餘分派依董事會通過之盈餘

分派提案，經股東常會以普通決議通過分派之。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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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除本法、公開發行公司法令或本章程另有規定

者外，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低於獲利的百分之二做為員工之酬勞（下稱

「員工酬勞」），員工酬勞之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本公司及從屬公司員工，其

條件由本公司董事會決定之。本公司得以上開獲利數額，提撥不多於獲利的百分之二

做為董事（不含獨立董事）之酬勞（下稱「董事酬勞」）。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派案

應由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行之，並提股東會報

告。但本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再依前述比例提撥員工酬勞及

董事酬勞。本條所稱獲利，係指尚未扣除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之稅前利益。

122. 

就本公司股利政策之決定，董事會了解本公司營運之業務係屬成長階段。於各會計年

度建請股東同意之股利或其他分派數額（若有）之決定，董事會：

(i) 得考量本公司各該會計年度之盈餘、整體發展、財務規劃、資本需求、產業

展望及本公司未來前景等，以確保股東權利及利益之保障；及

(ii) 除依本章程第 121 條提撥外，應於當期淨利中提列：（i）支付相關會計年度

稅款之準備金；（ii）彌補虧損；（iii）法定盈餘公積（除非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及（iv）董事會依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依公開發行公

司法令要求之特別盈餘公積或本章程第 128 條決議之公積。

123.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在不違反本法之情形下，且依本章程第 121 條

規定提撥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並依本章程第 122 條之股利分派政策提列董事會認為適

當之金額後，董事會應提撥不少於可分派數額中屬上一會計年度盈餘部分（不含先前

年度之累積盈餘）之百分之十作為股東股利，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分派。

124. 

股東股利及員工酬勞之分派，得依董事會決定以現金、或以該金額繳足尚未發行股份

之價金、或兩者併採之方式而分配予員工或股東；惟就股東股利部分，所發放之現金

股利不得少於全部股利之百分之十。

125. 

董事會應擇定基準日決定有權獲配股息或其他分派之股東。

126. 

為決定有權獲配股息或其他分配之股東，董事會得決定股東名冊之變更於相關基準日

前五日、或其他符合公開發行公司法令及開曼群島公司法規定之期間內，不得為之。

127. 

本公司對於股息、紅利或其他利益分派，或其他與股份有關之應給付款項，均不負擔

利息。

128. 

董事會得於分派股息前，自本公司盈餘或利潤中提撥部分其所認適當之準備金以支應

或有支出、或填補執行股利分配計畫不足之數額或為其他妥適使用之目的。該等款項

於運用前，得由董事會全權決定用於本公司業務或依董事會隨時認為之適當投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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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與本公司其他資產分離。董事會亦得不提撥準備金而保留不予分配之利潤。

129. 

於不違反股東會指示下，董事會得代表本公司就資本公積行使開曼群島公司法賦予本

公司之權力及選擇權。董事會得依開曼群島公司法規定，代表本公司以資本公積彌補

累積虧損及分派盈餘。

130. 

在不違反本法、公開發行公司法令、及本章程第 60（vi）條之情形下，董事會得以資

本公積、其他準備金帳戶或損益帳戶之餘額或其他可供分配之款項，繳足未發行股份

之股款，按股東持股比例發放股票紅利予股東，以撥充資本。

131. 

董事會得自任何股息、紅利或其他與股份有關之應付款中，抵扣股東當時到期應給付

予本公司之任何款項（如有）。

132. 

任何股息、紅利或其他與股份有關之應付款均得以電匯至股東指定之銀行帳戶，或直

接將支票或匯票郵寄至股東登記地址，或至持有人以書面指定之人或地址之方式給付

之。在共同持股之情形下，任一持有人均得有效收受股息、紅利或其他與股份有關之

應付款。

公司會計

133. 

(a) 

董事會就所有本公司交易應備置適當之會計帳簿，尤其是：

(i) 本公司所有收受及支出之款項、及與該收受或支出之相關事宜；

(ii) 本公司所銷售及購買之一切物品；及

(iii) 本公司之所有資產及負債。

會計帳簿自備置日起，應至少保存五年。

(b) 

會計帳簿應予保存。若於董事會認為之適當處所，未備有能正確、公平反映本公司事

務及說明相關交易所必要之會計帳簿者，視同未就前述事項妥善備置會計帳簿。

(c)董事會應決定本公司之帳目與會計帳簿或其任何部分，是否應公開由董事會以外之

本公司股東檢閱，並決定可檢閱之範圍、時間與地點，以及檢閱條件或規定；且（董

事以外之）本公司股東除依本法或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賦與或董事會授權或本公司股東

會授權其檢閱權外，應無權檢閱本公司之任何帳目、會計帳簿或文件。

134. 

董事會得依本法之要求備置損益表、資產負債表、集團合併報表（如有）及其他報告

及帳簿於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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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委託書及依章程與相關規定製作之文件、表冊、媒體資料，應保存至少一年。但與股

東提起訴訟相關之委託書、文件、表冊及/或媒體資料，如訴訟超過一年時，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136. 

本公司之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內，董事會應根據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要

求，提交其為年度股東常會所準備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

議案供股東承認，經股東會承認後，董事會應根據公開發行公司法令，將經承認之財

務報表及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之副本分發給每一股東或公告之。

137. 

(a) 

本公司之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內，董事會應於股東常會前十日將年度營業

報告書、財務報表之副本與審計委員會準備之報告書（如有），備置於股務代理機構

之辦事處，股東得於該股務代理機構之通常營業時間內隨時查閱。

(b) 

如股東會係為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依據本章程或任何法律召集時，董事會或該召集

權人得請求本公司或股務代理機構提供股東名冊。於經請求時，本公司應（並應命本

公司之股務代理機構）提供股東名冊。

138. 

董事會應在本公司之登記機構（如有適用）及公司位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理機構

之辦公室備置公司章程、歷屆股東會議事錄、財務報表、股東名簿及公司發行之公司

債存根簿。股東得檢具利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查閱範圍，隨時請求檢查、查閱、抄

錄或複製。如相關文件係由本公司之股務代理機構保管時，於股東請求時，本公司應

命股務代理機構將股東所請求之文件提供予該股東。

審計委員會

139.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董事會應設立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僅得由

獨立董事組成，且全體獨立董事均應為審計委員會成員。審計委員會人數不得少於三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負責不定期召集審計委員會會議，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

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ㄧ（含）以上之同

意。董事會得決議在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前設立審計委員會。

140. 

(a) 

審計委員會（若有設置者）應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規定行使職權。下列事項應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i) 訂定或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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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之考核；

(iii) 訂定或修正重要財務或業務行為之處理程序，例如取得或處分資產、衍生性

商品交易、資金貸與他人，或為他人背書或保證；

(iv) 涉及董事自身利害關係之事項；

(v)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易；

(vi) 重大之資金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vii) 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viii)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ix)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x) 年度及半年度/第二季財務報告（如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而有適用）之核可；

及

(xi) 本公司隨時認定或本公司監理主管機關所要求之其他事項。

(b) 

除第（x）款以外，其他任何事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成員半數（含）以上同意者，得

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行之，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並應載明於董事會議事錄中。

141. 

在不違反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且於開曼群島法允許之範圍內，審計委員會之獨

立董事成員應監督本公司業務之執行，並得隨時調查本公司業務及財務狀況，查核簿

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理人提出報告。在不違反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且

於開曼群島法允許之範圍內，審計委員會之獨立董事成員依本條行使職權時，董事會

得授權審計委員會之獨立董事代表本公司委任會計師、律師審核之。

142. 

審計委員會對於董事會編造提出股東會之各種表冊，應予查核，並報告意見於股東會

142-1.

(a)

於不違反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情況下，本公司於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併購

事項前，應由審計委員會就併購計畫與交易之公平性、合理性進行審議，並將審議結

果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

(b) 

審計委員會進行審議時，應委請獨立專家就換股比例或配發股東之現金或其他財產之

合理性提供意見。

(c) 

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之期間內，於不違反本法及公開發行公司法令之情況下，審計委

員會之審議結果及獨立專家意見，應於發送股東會召集通知時，一併發送股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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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發送股東之文件，經本公司於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公告同一內容，且

備置於股東會會場供股東查閱，對於股東視為已發送。 

 

公開收購 

143. 

董事會於本公司或公司依公開發行公司法令指派之訴訟及非訟代理人接獲公開收購申

報書副本及相關書件後十五日內，應對建議股東接受或反對本次公開收購作成決議，

並公告下列事項： 

(i)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及以他人名義目前持有之股

份種類、數量。 

(ii) 就本次公開收購對股東之建議，並應載明對本次公開收購棄權投票或持反對

意見之董事姓名及其所持理由。 

(iii) 公司財務狀況於最近期財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及其變化說明（如

有）。 

(iv)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己及以他人名義持有公開

收購人或其關係企業之股份種類、數量及其金額。 

公司紀錄 

144. 

董事應將下列事項以簿冊紀錄留存： 

(i) 每一董事會或董事會所組成委員會之出席董事姓名；及 

(ii) 股東會、董事會及董事會所組成委員會之所有決議及程序。 

145. 

董事應依本法備置抵押及擔保登記簿。依本法規定，抵押擔保登記簿應備置於註冊處

所，於開曼群島各營業日供股東及債權人檢閱，但應受限於董事會所為之合理限制；

惟每營業日開放供檢閱之時間應不少於二小時。 

清算 

146. 

如公司應清算，經公司特別決議同意且取得任何本法所要求之其他許可，並符合公開

發行公司法令之情況下，清算人得依其所持股份比例將公司全部或部分財產（無論是

否為性質相同之財產）分配予股東，並可為該目的，對任何財產進行估價並決定如何

在股東或不同種類股份之股東之間進行分配。經同前述之決議同意及許可，如清算人

認為適當，清算人得為股東之利益，將此等財產之全部或一部交付信託。但不得強迫

股東接受負有債務之任何股份或有價證券或財產。 

147. 

如本公司應清算，而可供分配予各股東之資產不足以清償全部股份資本者，該財產應

予分配，以使股東得依其所持股份比例承擔損失。如在清算過程中，可供股東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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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產足以抵償清算開始時的全部股份資本，剩餘財產應按清算開始時各股東持有之

股份比例，分配予各股東。本條規定不應影響依特別條件發行股份之持股人權利。

通知

148.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通知或文件得由本公司或有權通知之人親自或以傳真、附回郵

郵寄或已付清費用之可靠快遞服務送達至股東名簿中登記之地址，或於相關法規許可

之情況，以電子通訊傳送至股東為收受此一通知以書面確認之電子郵件號碼或地址。

於股份為數人共有之情形，所有通知應送達予股東名簿中列為共有人之代表人之人，

且此一通知應足以視為對全體共同持股人發出通知。

149. 

所有出席本公司任何會議之股東，無論親自或委託代理人出席，均視為已合法收受該

會議之開會通知，如有必要，視為已收受會議召集目的之通知。

150. 

各通知或文件，如以（a）郵件遞送，於該信郵寄後視為送達；（b）傳真發送，於傳

真機印出確認全部文件傳送至收件人傳真號碼之傳真報告後視為送達；（c）快遞服務

發送，於交件後視為送達；或（d）電子郵件發送，於發出電子郵件後即視為送達。

如通知或文件已正確載明地址並郵寄或交寄，即足以證明已由郵寄或快遞服務送達該

通知或文件。

151. 

依本章程規定經遞送或郵寄或留存於股東登記地址之通知或文件，縱該股東當時已死

亡或破產（無論公司是否收受其已死亡或破產之通知），除該股東姓名於通知或文件

送達時已自股東名簿中之該股份持有人下移除外，均應視為就登記於該股名下（單獨

或共同）之股份已合法送達該通知或文件。依此所為之送達對該股份之所有利益關係

人（無論與該股東共同或自該股東請求而得者）應視為充分送達。

152. 

每一股東會之通知應以上述方式(i) 向在認定基準日於股東名簿被記載為股東之人為

之；(ii) 於股份因股東死亡或破產而移交給法定代理人或破產管理人時，向法定代理

人或破產管理人為之。其他人無權收受股東會通知。

章程修正

153. 

於不違反本法及本章程之前提下，本公司得於任何時候隨時以特別決議更改或修正本

章程之全部或一部。

其他

154.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本公司應依適用法律委任訴訟及非訟代理人，

擔任本公司依中華民國證券交易法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處理中華民國證券交易

法及與中華民國證券交易法相關之規則及規定所定事務。前述訴訟及非訟代理人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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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居所之自然人。 

155. 

本公司股份於指定證券市場交易期間，董事、獨立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審計委員

會之資格條件、組成、選任、解任、職權行使及其他應遵行事項，應遵循中華民國證

券法令適用於本公司的規定。 

156. 

本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令及商業倫理規範，並得採行增進公共利益之行為，以善

盡本公司之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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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停止過戶日：民國 112 年 4 月 1 日 

職稱 姓名
股東名簿登記

股數
持股比例

董事長 陳維家 1,991,000 1.02% 

董事

加來開發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榮煌
100,000 0.05%

董事

璞煦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李忠恕
1,793,371 0.91% 

董事 鄭炎為 210,000 0.11%

獨立董事 廖龍一 - - 

獨立董事 陳宗鎮 - - 

獨立董事 束崇萬 - - 

合計 4,094,371 2.09% 

註：1.停止過戶日發行總股數：196,045,617 股。 

2.本公司無證券交易法第 26 條之適用。

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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